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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2 0日讯（见习记
者 孙业文） 近日，市民李
先生向本报反映，经十路与凤
山路交叉路口的西北面原先
是刘智远村的一大片耕地，现
在却被村民违章建起了房屋。
国土部门称，在耕地上私搭乱
建的房屋属于违章建筑，应依
法拆除。

1 9日上午1 0点记者来到
现场，发现在通往刘智远村小
路的两侧耕地上建满了房屋，
大多数房屋都是用简易的蓝
色铁皮搭建而成，有的则是用
砖砌成。房屋南北绵延有1000
多米长，有不少房屋里面已经
住上了人，有些则被改建成了
厂子。

“耕地应该属于村集体所
有，村民个人应该没有权利在上
面盖屋子。”李先生说，耕地主要
是用来种庄稼或者果树，要想改
变其用途应该有政府的审批手
续才行。“村民如果随随便便就
能在耕地上建房子，那不就乱套
了吗？”他说。

历下区国土资源局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在2014年年底，
国土局曾联合城管执法局、街道
办事处等多部门对凤山路两侧
的违章建筑进行了集中拆除，拆
除总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市民
反映的情况可能是现在有些村

民在偷偷重建。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未经

相关部门批准就变更耕地的
使用用途，在耕地上私搭乱建
属于违法行为，按照相关的规
定对于地上的违章建筑应依
法拆除。“马上就派人过去实
地勘察，如果市民举报情况属
实，国土局会联合相关部门按
照法律规定依法拆除耕地上
的违章建筑。”工作人员称，下
一步他们也将加强对这一地
区的监管力度。

本报5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孙业文） 近日，市民王先生

向本报反映，天桥区杨庄东路
幼儿园北面的消防通道上被市
民私自安上了车位锁，致使道
路变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
当权益和行车安全。天桥区交
警大队称，在市区公共道路上
私设车位锁违法，应依法拆除。

“由于小区内停车位紧张无
处停车，不少居民便打起了幼儿
园后面消防通道的主意，在那里
安上了车位锁，专供自己停车
用。”王先生说，2014年年底就有
人开始在幼儿园后面私设车位
锁，但一直没有人管，后来在此
安装车位锁的人越来越多。

20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
发现幼儿园北面的消防通道上
已经安装了20多个三角形的黄
色车位锁，不少车位锁看上去
很新，应该刚安不久。车位上有
的停着车，但大多数车位锁是
空着的，空着的车位锁则被一
把大锁锁着。

“落锁的地方就变成了私
人停车位，即便地方空着的时
候别人想停也没法停。”王先生
说，许多车主白天打开车位锁
不让其他市民停，晚上自己用，
这种现象要不及时制止，他担
心大家会争相安装车位锁，导
致道路拥堵。

据王先生介绍，安装一个
车位锁顶多花50块钱，安好之
后车主不用交任何费用，并且
啥时候用都可以，“小区内停车
还要交停车费呢，这种免费停
车还没人跟你争的好事，谁不
想干？”

“可是车主私设车位锁使
得本就不怎么宽的马路更窄

了，严重影响车辆的通行。”市
民李女士说，自从安装了车位
锁之后，这条马路经常堵，“另
外这是一条消防通道，你说真
要是有火灾了，你让消防车咋
进来，真是太危险了。”

根据《济南市停车场建设
和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和区域停车
需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会同市政公用主管部门，可以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设置道路停

车泊位，实行分时段停车和限
时停车；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设置、撤除、占用、挪
用道路停车泊位或者设置停车
障碍。

天桥区交警大队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市民在市区的公共
道路上私设车位锁属于违法行
为，他们将尽快到现场核实情
况，如果举报情况属实，交警大
队将会联合当地街道办事处和
城管执法局依法将车位锁拆除。

耕耕地地上上咋咋建建起起房房子子
国土部门：属违章建筑，应依法拆掉

市民在幼儿园北面马路上私设的车位锁有20多个。
见习记者 孙业文 摄

村民在耕地上建好的房屋。
见习记者 孙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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